旬办发（2009）39号

中共旬阳县委办公室

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转发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局
《旬阳县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县委及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中省驻旬各单位：

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局联合制定的《旬阳县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中共旬阳县委办公室

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二00九年八月月十三日
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政府办，市委组织部，市财政局、民政局。

  旬阳县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 

为切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建立健全党内激励、关怀、帮扶机制，进一步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县委《关于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范围及条件

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的范围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连续（或累计）担任村（社区、居）党支部书记、村（社区、居）委会主任、村（社区、居）委会文书（按村副职对待）15年以上、成绩突出，年满60周岁且正常离任仍健在的。对任职超过60周岁者，从离任的下一个月起享受离任生活补贴。对曾担任多岗位职务的离任村干部，按其离任时所担任的职务档次享受离任生活补贴。对1996年以来，因撤乡并村等原因由正职转任副职的，按正职核发标准。
享受离任补贴的村干部以乡镇党委的任职文件、会议记录、《当选证》为准，经乡镇、村逐级审查并在乡镇范围内公示无异议的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享受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：

1、因工作不力被撤职或罢免的；

2、因违纪被撤职或罢免的；

3、因违法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4、离任后进入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，属国家公职人员的；

5、国家公职人员担任村干部离任的；

6、离任后思想消极、不服从管理、无故不参加组织活动、影响极差的。
二、补贴标准

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标准按照连续或累计任职时间划分三个档次：

1、15年至20年，正职每人每月补贴50元，年补贴600元；副职每人每月补贴40元，年补贴480元。

2、21年至30年，正职每人每月补贴70元，年补贴840元；副职每人每月补贴60元，年补贴720元。

3、任职31年以上的，正职每人每月补贴100元，年补贴1200元：副职每人每月补贴80元，年补贴960元。

对不满60周岁死亡的，按照任职年限发放一次性抚恤金。具体标准为，任职15-20年1500元，21年以上2000元。

三、发放办法

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由县级财政全额预算，采用农民补贴“一折通”的方式发放。具体办法：

1、本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离任村干部，由本人向村党支部、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一式两份。
2、乡镇、村审定。村党支部、村委会接到申请后，进行初审，初审符合条件的，发给《旬阳县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由申请人填写，经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签署意见、加盖印章后，随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一并报乡镇党委、政府审核。乡镇党委、政府落实专人对上报的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对象逐一进行核查，确定是否符合补贴条件。对符合补贴条件的签署党委、政府意见，加盖印章后报县委组织部审查。

3、县级审核。经乡镇核实的申报材料由县委组织部会同财政、民政部门初步审查认定，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按照补贴标准确定补贴金额，并将初步认定的补贴对象和补贴发放金额反馈各乡镇、村。
4、公示。对经县级初步认定的享受补贴对象名单及补贴金额由乡镇党委、政府组织在全镇及补贴对象所在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15天，公示期间如有群众举报的应进行复核。
5、认定批复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乡镇党委、政府造具正式名册报送县委组织部认定并批复。审批表一式五份（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局、民政局、乡镇、村各存档一份）。
6、资金发放。对经县级审批的离职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对象，由乡镇建立管理档案。离职村干部生活补贴每半年发放一次。每年6月5日、12月5日前，由各乡镇财政所填报《旬阳县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名册》一式四联，经县委组织部、县民政局、财政局审核后，在6月15日、12月15日前将资金按名册汇入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“一折通”个人帐户，离任村干部直接到所在乡镇的信用社凭折领取生活补贴。
四、组织领导

1、各乡镇要成立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对补贴对象要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出现问题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2、要建立健全县、乡、村三级村干部管理档案，实行分级管理。县级档案由县民政局负责建立并做好日常维护管理，乡镇党委要在党政办建立村干部档案，并落实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，村级要在党员活动室设立专门档案柜，落实专人负责建档和日常管理，县、乡、村三级要做到信息畅通，经常联系，及时填充更新相关资料，确保在任和离任村干部档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。
3、对每年新增的、符合补贴条件的离任村干部，由各乡镇党委、政府按以上程序，每年11月份组织申报审批一次。

4、享受生活补贴的离职村干部有不服从管理，带头参与上访，聚众闹事行为，或违犯法律法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、治安拘留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由乡镇党委、政府调查核实后，从当月起停发生活补贴；离职村干部死亡后，各乡镇要在当月内上报，并从下月起停发其生活补贴。

5、各乡镇党委、政府应每半年对离职村干部享受生活补贴名册核查一次，及时办理增加和取消手续，对隐瞒不报或弄虚作假的，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6、本办法由县委组织部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7、本办法从2009年1月1日起实施。各乡镇自行制定的离任村干部补贴办法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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